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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申报 2025 年山东省决策咨询研究
后期资助项目的通知

各学院及部门：

为广泛调动专家参与山东省决策咨询研究的积极性,根

据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提升运行质效高质量

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的若干措施》和《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

会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,现开展 2025 年山东省决策

咨询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申报主体

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、专家库专家,省内外

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智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专家或团队。

二、项目选题

在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和成员单位推荐基础上,经梳

理归纳、分类整理,确定首批后期资助项目选题共 46 个(清

单附后),后期将根据工作需要动态更新。各领域专家或团队

从选题清单中自由选择、自行研究,待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

后,给予立项资助。

三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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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意向申报。有意向参与研究的专家或团队,可结合

研究领域、专业优势等,选择合适的项目选题进行研究,尽快

向山东省决策咨询办提交《2025 年山东省决策咨询后期资助

项目研究意向表》。

(二)提报成果。取得研究成果后,及时将研究报告提报

山东省决策咨询办。

(三)项目立项。研究成果被采用,并得到省领导肯定性

批示,符合立项条件的,省决策咨询办提出立项建议,启动立

项程序。后期资助项目立项每半年组织一次。

(四)经费资助。收到立项通知书后,专家团队需在规定

时间内提交《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研究项目申报书》及其

他相关材料。省决策咨询办按规定拨付研究经费。

(五)项目结项。项目立项后,专家团队需深化研究,形成

全面详实的研究总报告。达到结项条件的,项目组提交《山

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后期资助项目结项鉴定书》,按程序结

项,颁发结项证书。

四、项目经费

后期资助项目研究经费,一般为 3-5 万元。经费原则上

立项后一次性拨付,采用包干制管理。经费使用严格按照《山

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决策咨询

委员会研究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(一)责任主体。项目承担专家或团队所在单位是项目经

费管理的责任主体,负责经费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。项目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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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,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真实性

承担相应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
(二)经费管理。项目经费纳入责任单位财务统一管理,

单独核算,专款专用,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挪用。因项目责任

人或责任单位原因终止的项目,项目责任单位须退回已拨付

经费。

(三)经费决算。项目结束后,项目组填报项目经费决算

表,经项目责任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,报省决策咨询办。

未尽事宜,请联系我处进行咨询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学校联系人：刘超群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062

邮箱：szyrenwensheke@163.com

地址：长清校区行政楼 201 室

附件:

1.2025 年山东省决策咨询后期资助项目选题清单

2.2025 年山东省决策咨询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意向表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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